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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6年1月15日、2016年1月2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刊登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新疆

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2月2日上午10:30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2月1日－2016年2月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2月2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6年2月1日15:00至2016年2月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洪欣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股份

444,381,924股，占公司总股份总数的31.964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3人， 代表3家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42,

515,57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830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866,35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342％。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2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866,351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0.134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李浩元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公司为下属公

司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1、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

请60,000万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西大桥支行申请

30,000万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

请90,000万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扬子江路支行申请

60,000万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申请

30,000万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

65,000万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30,000万

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30,000万

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申请40,

000万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0万

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30,000万

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2、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3、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行申请70,

500万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5、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30,000万

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6、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

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7、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80,000

万元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8、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申请

5,000万元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9、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西大桥支行

申请25,000万元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0、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

万元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1、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中信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

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2、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且中泰

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3、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30,000万元综

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4、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

000万元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5、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申

请5,000万元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6、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

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7、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扬子江路支行

申请18,000万元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8、 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

万元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9、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

请18,000万元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0、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行申请30,000万

元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1、 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万元综合授

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2、新疆中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申请4,000万美元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3、新疆中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20,000万

元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4、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且中

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5、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

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6、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30,000万

元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7、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

申请40,000万元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8、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分行申请60,000万元综合授信且

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9、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5,000万元

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0、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5,000万元

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1、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营业部申

请50,000万元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2、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综

合授信15,000万元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3、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30,000万元

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 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行申请办理银行承兑

汇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度公司向下属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1、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不超过

100,000万元；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

不超过22,000万元；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新疆中泰国信节能环保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不

超过3,500万元；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不

超过3,600万元；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不超过5,

000万元；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森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不超

过3,400万元。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资产报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 审议通过关于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申请项目贷款及公司为其提供保证担

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4,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2％；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新疆中泰(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070,4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596％；反对1,807,8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4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45％；反对1,807,85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李浩元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二○一六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

格、现场大会及网络投票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是真实、合法、有效的，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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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2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原龙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原龙” ）关于完成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上海原龙投资有限公司

二、首次披露增持公告的时间：

2015年8月27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上海原龙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关于控股股东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2015-临063号）。

三、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

上海原龙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上海原

龙计划自2015年8月27日起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 (包括但不

限于集中竞价、连续竞价和大宗交易)或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等

方式适时增持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的股份。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2015年8月27日至2016年2月2日期间，上海原龙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424.3231万股，增持均价23.65元/股，增持总金额10,034.50万元，占

公司总股本的0.433%，本次增持计划已完成。

本次增持前，上海原龙持有公司股份47,000.9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7.894%；本次增

持计划完成后， 截至本公告日， 上海原龙持有公司股份47,425.2831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48.327%� 。

五、承诺及履行情况：

上海原龙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计划实

施期间，上海原龙严格履行承诺，未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严格遵守有关规定，未进行

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超计划增持。

六、增持行为的合规性：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本次控股股东增持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

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七、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就上海原龙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事宜，实施了专项核查并出具

了专项核查意见。 认为：上海原龙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的情形；公司已就本

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披露本次增持结果公告。

特此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3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春节放假的通知

根据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2016年休市安排2016年2月6日（星期六）至2016年2月14

日（星期日）休市。在此期间，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全国统一

服务热线4001-666-998人工服务暂停。

在此期间，您仍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络我们：

1.电子直销交易系统及客服热线自动语音查询仍向您提供服务；

2.通过我公司官网（www.qhkyfund.com）“在线留言” 栏目进行留言或发送邮件至

service@qhkyfund.com，我们将于假期结束后尽快回复。

非常感谢您对我公司一直以来的支持！ 祝您新春愉快！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二月三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前海开源大

海洋战略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日期：

2016

年

2

月

3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前海开源大海洋战略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简称

前海开源大海洋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69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

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基金经理姓名 吴国清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丁骏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基金名称 丁骏

离任原因 内部调整

离任日期 2016-2-2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仍担任公司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

变更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次基金经理调整事宜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并报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3日

关于安信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春节前两个

工作日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6

年

2

月

3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安信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安信现金管理货币

基金主代码 75000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安信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

同》、《安信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

招募说明书》、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1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

办发明电【2015】18号）及沪深证券

交易所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6年2月4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6年2月4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6年2月4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1,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

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为保护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

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安信现金管理货

币A

安信现金管理货

币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750006 750007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

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 1,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 1,000,000.00

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5］18

号）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2016年2月8日-2月12日（星期一-星期五）为节假日休

市，2月15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 为保护安信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我公司决定如下：

1、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2016年2月4日。限制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及大额

定期定额申购金额为：100万元以上(不含100万元)。

2、自2016年2月4日（星期四）起暂停在所有销售机构和直销机构进行本基金的大额申

购、大额转换转入及大额定期定额申购交易业务。 需要注意的是2016年2月3日15:00后提

交的基金交易申请将视为2016年2月4日的交易申请，同样受上述申购限制。 投资者成功提

交申请的时间以本公司系统自动记录的时间为准。 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业

务仍照常办理。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决定自2016年2月4日起暂停安信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暂停的交易内

容具体如下：

1、本基金的大额申购业务；

2、涉及本基金作为转入方的基金大额转换业务；

3、暂定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高于100万元（不含100万元）的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请金额高于100万元（不含100万元）的，本基金将确

认该笔申请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请金额高于100万元（不含100万元）的，

则对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 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100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成

功，其余笔数确认失败。

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仍照常办理。 本基金恢

复正常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本基金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088-088（免长途话费），或登陆网站

www.essence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

603100

证券简称：川仪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1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人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308,000 341,147 -9.72%

营业利润 15,360 16,150 -4.89%

利润总额 17,500 17,698 -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200 15,944 -4.6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85 0.474 -18.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2% 12.42% -3.9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26,450 401,680 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2,394 173,133 5.35%

股本 39,500 39,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62 4.38 5.48%

注：

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2014年8月公司上市发行，总股本由29,500万股增至39,500万股，当年的基本每股

收益进行了加权计算。

3、2015年6月，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四联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收购香港联和经贸有限

公司100%股权，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15年6月6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发布的公告。 本次股权受让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公司对可比期间报表进行

了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308,000�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3,147� 万元，下降

9.72%；预计实现利润总额17,50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98万元，下降1.12%。 公司营业收

入和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下降，主要是由于公司产品在冶金、煤炭化工、轻工建材、市政交

通等行业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三、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

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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